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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階段臺灣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承諾事項（2025-2028） 

「政治獻金再透明化」工作分組會議資料 

 

一、會議緣起： 

    有關辦理我國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所列「落實清廉

施政」之「政治獻金再透明化」承諾事項，依行政院開放政

府國家行動方案推動小組工作分組作業規範，除由政治獻

金法（以下簡稱本法）之主管機關（本部）及執行機關（監

察院）研議未來四年內（2025年至 2028年）可推動政治獻

金再透明化之事項外，為廣泛徵詢社會各界意見，故邀請

與本議題相關之公民團體、專家學者與會討論，希藉由公、

私協力方式共同研商及確認該承諾事項之內容，以持續精

進政治獻金再透明化，促進公眾參與監督，落實廉能施政。 

二、 臺灣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2021-2024)「政治獻金透明化」

推動成果： 

(一) 研議政治獻金或選舉經費透明化機制（內政部）：本部

於 110 年 9 月 26 日完成「競選經費透明化規制及實

施情形報告」，持續研議政治獻金或選舉經費透明化

機制之建立。111 年 12 月 13 日召開「政治獻金或選

舉經費透明化相關議題探討座談會」，與會人員對自

有資金是否納管未有共識；針對政黨初選候選人之捐

贈收支是否納入政治獻金法規範，多數認為應回歸政

黨法規範較為妥適，由政黨自行處理為宜；另建議政

治獻金收支申報資料比照美國儘速公開 1節，監察院

說明擬參選人於選舉期間難以進行作帳、申報、查證、

返還與繳庫等作業，另該院收受後尚須進行初步審查，

紙本申報亦須建檔，方能於法定規範 6 個月內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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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更新政治獻金資訊系統，並公開關係人交易資訊（監

察院）：監察院配合政治獻金查核準則納入政黨、擬參

選人及其關係人交易資訊揭露之規定，自 110年 5月

3 日起辦理「政治獻金網路申報暨管理資訊系統再造

案」，業於 111年 3月 22日啟用．並適用於同年九合

一選舉。 

(三) 推動強制揭露關係人交易資訊之修法作業（內政部）：

本部擬具政治獻金法第 20 條、第 23 條、第 36 條修

正草案，全案修正草案於 109 年 6 月 30 日函報行政

院審查，增列政黨、擬參選人政治獻金之支出對象為

其關係人時，應記載於會計報告書，違反者處以罰鍰，

前開修正內容尚待完成立法程序。 

三、 「政治獻金再透明化」承諾事項之建議提案討論： 

為擬定承諾事項表，包括承諾事項各項規劃（含承諾事項

內容、里程碑與期程等），爰請各位民間委員、專家學者與

各機關，針對 g0v.tw 開放政治獻金發起人王向榮先生之提

案，以及有關「政治獻金再透明化」之其他議題，提供相關

意見以納為承諾事項，提請討論。 

(一) 有關 g0v.tw 開放政治獻金發起人王向榮之提案，本

部初步研析如下： 

1、 建議修法要求總金流超過 20 萬元必須強制電子

申報： 

(1) 本案對於減少監察院處理紙本申報所需建

檔、查核等作業人力與時間與普及政治獻

金電子化申報機制，具有正面效益。 

(2) 惟由於本案涉及實務執行層面，有關政治

獻金現行電子與紙本申報狀況、網路申報

系統負荷量，是否衍生其它實務問題，亦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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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為考量。 

2、 建議修法要求大額政治獻金或支出，須於收受後

「20日內」向監察院申報，且「政治獻金公開查

閱平臺」須於「48小時」公布，另亦建議針對政

治獻金申報系統進行改版，讓擬參選人自主提早

公開： 

(1) 依本法第 15條規定，擬參選人收受政治獻

金後，負有查證責任，且須將違法捐贈依限

返還或繳庫，另同法第 21 條規定，政黨、

政治團體應於每年度結束後 5 個月內，向

受理申報機關申報。擬參選人應於選舉投

票日後 3 個月內，向受理申報機關監察院

申報；受理申報機關應於受理申報截止後 6

個月內彙整會計報告書供人查閱，並應公

開於電腦網路。 

(2) 本案目標係比照美國政治獻金標準，修法

縮短政治獻金之申報與公開期程，讓大額

收支即早公開，或由擬參選人自主進行提

早公開，以避免選後民眾無法即時檢視選

舉金流，減少政治獻金之揭弊效果。 

(3) 惟依我國現行實務情形，將申報期間限縮

至收受後 20日內向監察院申報，是否會令

擬參選人於選舉忙碌之餘，加增捐贈查證

及返還或繳庫作業之問題；又如為限縮申

報時間，而免去擬參選人查證之義務直接

公開，是否致使有心人士以故意捐贈之方

式入人於罪；另將受理申報機關彙整會計

報告書與於電腦網路公開之時程，實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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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否有窒礙之處，尚須審慎考量。 

3、 建議政治獻金申報系統可以與支付平臺介接，令

支付平臺可在收到捐款後即時將捐款資訊上傳，

取代擬參選人申報程序： 

(1) 依現行實務觀之，市面上電子支付平台種

類繁多，諸如街口支付、一卡通 Money、悠

遊付等，業者須向金管會申請，經核准後方

得開辦，部分電子支付平台與各種公私營

事業機關進行介接，以便利民眾進行各種

繳費作業。倘支付平臺與政治獻金網路申

報系統進行介接，讓捐贈資訊即時上傳，可

使政治獻金從入帳到申報流程，透過金融

機構自動化，減少擬參選人申報作業事宜。 

(2) 惟本案涉及實務執行面，考量政治獻金收

受後，擬參選人仍有查證與申報等義務，倘

將政治獻金申報系統與支付平臺進行介接，

擬參選人應如何進行查證、返還、繳庫與申

報等義務，另實務技術層面上是否可行，是

否可能存在資訊安全疑慮，亦值商榷。  

(二) 有關其他適合納入承諾事項之議題，提請討論： 

1、 依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任何人不得以本人

以外之名義捐贈或為超過新臺幣 1 萬元之匿名

捐贈；同法第 15 條第 5 項規定，政黨及擬參選

人收受匿名政治獻金之總額，不得超過該次申報

政治獻金收入總額 30%。上開規定立法目的係為

避免任何人藉本人以外之名義捐贈，或匿名為一

定數額之政治獻金捐贈，規避本法之適用，又對

於匿名政治獻金並採總量管制，避免受贈者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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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小額匿名政治獻金之名，規避本法規範。 

2、 近期輿情報導，有外界質疑部分總統擬參選人收

受之政治獻金，疑似有將較大額度之捐贈金額，

拆分成 1萬元以下之小額匿名捐贈，企圖隱匿大

筆捐贈事實，並藉以規避對同一（組）擬參選人

每年政治獻金捐贈上限金額之規範。為避免出現

上開疑似非法拆帳捐贈之脫法行為，上開匿名捐

贈規定允宜進行檢討，是否納為承諾事項？ 

3、 另監察院針對政治獻金申報及公開查閱等相關

系統有無精進規劃，可納為未來 4年承諾事項？

或有適合納為承諾事項議題，併請提供意見。 


